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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申论试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

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

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

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

、给定资料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1996年着手《行政许可

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并形成了《行政许可法》征求意见

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行政许可法列入立法规划，确定

由国务院提出法律草案。由此，国务院法制办以征求意见稿

为基础，结合清理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从2000年初开

始《行政许可法》的起草、调研、论证、就起草这部法律涉

及的主要问题，征求了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部门、专家学

者的意见。 (2)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起草了《行政许可

法》初稿，于2001年7月印发国务院各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

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等单位以及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召开3个座谈会，听取国务院

部分部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几次召开国

内外专家参加的论证会，研究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行

政许可制度。经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行政许可法》草

案。 (3)草案经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并于2002年7月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2年8月23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对草案进行审

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第二



次审议。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分关注《行政许可法》，

并再次将《行政许可法》列入2003年的立法规划。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第四次会议连续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审

议。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负责，踊跃发表意

见。仅在第四次常委会会议上，根据常委会委员的意见，草

案就做了8个方面，40多处修改。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以151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这部法律，这么高的通过率在我国的立法史上也是少见的。

(4)这一法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也规定了不许设置行政

许可的事项 .规定行政许可除非由法律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行政许可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得无限制拖延.只有法律和法

规才能设定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和一般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

许可.行政许可一旦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有充分

的公共利益，并且给公民和组织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禁止行

政许可转让，严禁资格考试强制培训和购买指定教材等等。

(5)《行政许可法》第一次将那些市场主体做得了而且做得好

的事项完全交给了市场主体，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的范围，

从根本上体现了还权于民。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

是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一次大解放。《行政许可法》

从限制政府的许可权力，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两方面

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在《行政许可法》总共8章83条的法

律中，有29条是关于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占条文总数

的三分之一，其涉及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期限、听证

、变更、延续，特别程序等行政许可实施的方方面面。有关

程序的每一个条款中，无不体现了便民原则：省级政府经国

务院批准，可将几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一



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涉及机关内部几道环节的，应当“

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几道许可的，可以由一个

部门牵头征求其他部门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事

，集中办理，尽量减少“多头审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行

政许可的事项、条件、数量、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的全部

材料的目录和申请示范文本在办公场所公示，以防止“暗箱

操作”.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

方式提出，也可委托代理人提出，不必都亲自到行政机关办

理.行政许可决定尽量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决定，不能当场决

定的，要出具受理凭证，并最迟在30日内做出决定。行政许

可法在程序方面的规定不仅严格，而且细致，极具可操作性

。如规定行政机关的受理决定要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以便

有据可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以免当事人多

跑路.不予受理的行政许可要书面答复等等。 (6) 从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启动，到《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我国政府的管

理理念、工作思路、施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行政

许可法》的出台，“跑”审批将一去不复返，曾经高高在上

的政府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与公民对话。从“行政审

批”到“行政许可”一词之差，却反映了政府在管理理念上

的变化和突破。 (7)《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严格

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之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置权，有力地遏制行政权力扩大的

趋势。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设定行政

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都不得染指许可，否则均属

无效。 (8)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行政许可的种类和数量，

《行政许可法》还通过规定许可范围，列出许可项目等方式



规范立法机关的设定行为，强调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行业组织

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

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均不得设定许可。即使已经

设定的行政许可，也不宜长期存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

机关必须适时进行许可评估，及时修改和废止已经设定的行

政许可。当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

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

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否则应停止实施

。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必要的行政管理

，遏制各级行政机关滥设行政许可具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